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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履行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重要活动，是做好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重要措施。安全生产行

政执法工作效果直接关系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形象和公

信力，关系到安全生产工作目标任务的完成，要求执法人

员依法行政，执法依据准确，执法程序正确，自由裁量

得当。

做好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战

略，提升执法能力，努力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

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机制，确保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得到有

效实施。要全面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落实好行政

执法的立案审批、调查取证、权利告知、陈诉申辩、说明

理由、审裁分离、集体决定、文书送达和立卷归档等工

作; 要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程序正

当，依据正确，证据确凿，抓住执法计划、行政处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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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调查、执法监督等重点，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要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

法、文明执法，坚持惩戒与教育、执法与服务相结合，实

现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全面推进依法行

政，为实现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的根本好转做出新的努力。

本书介绍了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基础、行政执法检查、

行政处罚、行政执法文书、事故调查处理、行政执法监督

和有关案例等内容，是安全生产执法人员学习掌握安全生

产法律知识、实施行政执法的参考书。

吉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2013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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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政执法基础法律知识

1. 我国法律制度。我国主要有七大法律部门，即宪法

及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

讼与非诉讼法。其中行政法是用于规范政府部门行使职权

的法律，社会法是用于规范由政府强行介入保护弱势群体

权利的法律。《安全生产法》是社会法; 《职业病防治法》

既是行政法 ( 确定政府相关部门在职业卫生监管方面的权

利、义务，规范和保障其行使职权) ，也是社会法 ( 通过

政府部门的有效作为来保护弱势群体) 。

2. 我国法律渊源。主要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等。据初步统

计，除宪法外，我国共制定现行有效法律 239 件，行政法

规 714件，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8921件，涵

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我国宪法由最高权力机关———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修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制定

其他一切法律的依据。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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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颁布的，其法律地位和效力

仅次于宪法，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行政法

规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颁

布的，其法律地位和效力仅次于宪法和法律，如 《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3号) 。部门

规章是国务院各部委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如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

规、决定、命令，制定颁布的。其法律地位和效力低于宪

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如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

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5 号) 。地方性法

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

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地

实际，在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制定颁布的，如 《吉林省安全生产条例》。地方政府规章

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

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

性法规，制定颁布的。其法律效力低于宪法、法律、行政

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如 《吉林省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

究办法》( 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 128号) 。

3. 法律分类。比如根本法和普通法，一般法和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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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实体法和程序法、公法与私法。

按照法的内容和效力的不同，分为根本法和普通法。根本

法即国家的宪法，指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

和义务等重要事项，在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法律效力的

法。宪法以外的基本法律，均称为普通法。按照法的效力

范围 ( 适用范围) 不同，分为一般法和特别法。一般法是

指在一国范围之内对一般的人和事均有效的法。特别法则

是在一国的特定地区、特定期间或特定的主体有效的法。

按照法的创制和表现形式不同，分为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成文法是由国家专业机关 ( 立法机关) 制定公布并以条文

形式表述的法。不成文法是不经专门机关制定而是通过认

可的形式确立的法，这种法多数不以文字形式表述，又称

为习惯法。按照法所规定的具体内容不同，分为实体法和

程序法。实体法是规定人们实体权利和义务的法，如行政

法、刑法等。程序法是指为保障实体权利与义务实现而制

定的实施程序的法，如各种诉讼法等等。按照法所调整的

关系和保护的利益不同，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是调整国

家机关之间，国家 ( 机关) 与公民之间的公益关系，保护

公共利益的法。私法是调整平权的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

保护私人利益的法。

4. 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安全生产法律体系是指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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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全部现行的、不同的安全生产法律规范形成的有机联系

的统一整体。2002 年 6 月 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是全面规范我国安全生产

工作的一部综合性法律。 《安全生产法》与 《矿山安全

法》、《职业病防治法》、《消防法》、《道路交通安全法》、

《煤炭法》、《海上交通安全法》、 《矿产资源法》、 《建筑

法》、《铁路法》、《电力法》、《劳动法》、《民用航空法》、

《工会法》等 10多部法律和国务院颁布的几十部有关安全

生产的行政法规及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的地方性法

规，地方政府规章，国务院部门规章，法定国家安全标

准、行业安全标准等构成了我国安全生产法律基本体系。

同时，与安全生产监督执法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还有 《刑

法》、《行政处罚法》、 《行政诉讼法》、 《行政监察法》、

《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许可法》和 《行政

强制法》等。

5. 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主要体现在上位法

与下位法、普通法与特殊法、综合性法与单行法等三个方

面。上位法是指法律效力、法律地位高于其他相关法的立

法。下位法相对于上位法，是指法律效力、法律地位低于

相关上位法的立法。《宪法》是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中的上

位法，居于整个体系的最高级别，规定 “加强劳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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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劳动条件”。《安全生产法》对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

规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是上位法，后者

是下位法。从同一层级的法的效力上，可以分为普通法与

特殊法。普通法是适用于安全生产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基本

问题、共性问题的法律法规，如 《安全生产法》。特殊法

是适用于某些安全生产领域独立存在的特殊性、专业性的

法律问题，它比普通法更具体、更专业、更具操作性，如

《消防法》、《道路交通法》。从法的内容上，可以分为综合

性法与单行法。综合性法不受法律规范层级的限制，而是

将整个层次的综合性法律规范作为整体来看待，适用于安

全生产的主要领域或某一领域的主要方面，如 《煤炭法》

是煤炭工业的综合性法。单一法的内容只涉及某一领域或

者某一方面的安全生产问题，如 《矿山安全法》是单独适

用于矿山开采安全生产的单行法律。

6. 法律适用及要求、基本原则。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的

法律适用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的权限和

程序所进行的执法活动。法律适用的要求就是正确、合法

和及时。正确，指在适用法律时，弄清楚案件的事实，要

有确凿的证据，在此基础上，做到定性准确，处理恰当。

合法，指执法机关必须依法办事，在执行过程中必须按照

法定程序进行。及时，指在正确合法的前提下，执法活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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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和要求，及时审理，

及时结案，提高办案效率。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

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7. 《安全生产法》的立法宗旨、适用范围、调整对

象。《安全生产法》立法宗旨是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

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即是始终坚持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

泰山”的指导思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要生产必须安

全; 安全生产是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 严格落实人民

政府和有关部门监管职责; 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和安

全生产技能。适用范围: 一是空间的适用。适用于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的安全生产。

二是主体的适用。适用于所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

三是排除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

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另

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即 《安全生产法》确定的安全生

产领域基本的方针、原则、法律制度和新的法律规定。它

们普遍适用于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

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 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

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现行的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已有规定的，优先适用特殊法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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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适用于 《安全生产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

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

民用航空安全没有规定的，适用于 《安全生产法》。《安全

生产法》调整对象: 安全生产法是专门调整、规范安全生

产方面社会关系的法律，生产的社会性和广泛性决定了安

全生产法调整对象的广泛。调整的社会关系有: ①安全生

产关系。主要指生产经营单位与其从业人员、与其他社会

组织和公民之间因安全生产发生的权利和义务。 《安全生

产法》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职责，规定了生产

经营单位有保障其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进行安全生产教

育、提供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劳动保护防护用

品、承担缴纳工伤保险等义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具备

法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以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务安全的义务。规定从业人员有知

情权，有批评、检举、控告和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

的权利。②安全生产管理关系。主要指负有安全生产管理

权的国家有关机构，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的安全生产管理

及生产经营单位与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安全生产管理关系。

③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关系。主要指负有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义务的各级政府及其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有关安

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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